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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
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佈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
承擔任何責任。

HUTCHISON WHAMPOA CHEUNG KONG VANDA SYSTEMS &
LIMITED (HOLDINGS) LIMITED COMMUNICATIONS
和記黃埔 長江實業 HOLDINGS LIMITED

有限公司 （集團）有限公司 中聯系統控股
（於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於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有限公司*

（將改名為HUTCHISON GLOBAL
COMMUNICATIONS HOLDINGS LIMITED

和記環球電訊控股有限公司*）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完成收購
HUTCHISON GLOBAL COMMUNICATIONS INVESTMENTS LIMITED

及
POWERCOM NETWORK HONG KONG LIMITED

之全部已發行股本以及配售

委任中聯執行董事
改換公司秘書

更改中聯之股份登記分處
及

更改中聯之名稱

和記黃埔有限公司之關連交易

和黃、長實及中聯各自之董事會欣然宣佈，該等交易及配售已於二零零四年三月
十二日完成。

中聯董事欣然宣佈，於HGC收購協議完成後，陸法蘭先生、黃景輝先生及簡家榮先
生獲委任為中聯執行董事，由二零零四年三月十二日起生效。施熙德女士獲委任為
中聯之公司秘書，以接替於二零零四年三月十二日辭任之李崇潔女士。

中聯股東審議通過中聯改名為「Hutchison Global Communications Holdings Limited」
（中文名稱改為「和記環球電訊控股有限公司」，以資識別）之特別決議案，其經核
證之副本將於二零零四年三月十二日向百慕達公司註冊處存檔，預期新英文名稱
將於二零零四年三月十二日（百慕達時間）登記於百慕達公司註冊處之登記冊上後
生效。

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已獲委任為中聯之香港股份登記分處，由二零零四年
三月十六日起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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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上市規則，貸款以及和記企業給予和記環球電訊之無抵押貸款額（最高達港幣
34億元）構成和黃之關連交易。由於貸款以及該貸款額合計作為和黃之關連交易低
於上市規則第14.25(1)條有關小額交易豁免規定之限額，因此，和黃股東可參閱該
公佈所載有關貸款及該貸款額之詳情，有關詳情亦會按照上市規則第14.25(1)(A)至
(D)條載於和黃下次刊發之年報及賬目中。

謹提述(1)和黃、長實及中聯於二零零四年一月二十八日就（其中包括）該等交易及清洗
豁免刊發之聯合公佈（「該公佈」）、(2)和黃、長實及中聯於二零零四年一月三十一日刊
發之聯合公佈，內容有關配售（定義見公佈）（「配售」）、(3)中聯於二零零四年二月十日
刊發之公佈，內容有關建議更改中聯之名稱、 (4)中聯於二零零四年二月十八日致股東
通函，內容包括該等交易及股份清洗豁免之其他詳情，以及該等交易完成後中聯之若
干項持續關連交易、建議增加中聯之法定股本，建議授出發行及購回中聯股份之一般
授權、建議更新中聯之購股權計劃限額，以及建議更改中聯之名稱、 (5)中聯於二零零
四年三月三日刊發之公佈，內容有關該等交易完成後中聯之若干項持續關連交易，以
及 (6)中聯於二零零四年三月五日刊發之公佈，內容有關中聯於二零零四年三月五日舉
行之股東特別大會結果。除文義另有指明外，本公佈所用詞彙與該公佈所界定者具相
同涵義。

完成該等交易及配售

和黃、長實及中聯各自之董事會欣然宣佈，該等交易及配售已於二零零四年三月十二
日完成。

委任中聯執行董事及改換公司秘書

中聯董事欣然宣佈，於HGC收購協議完成後，陸法蘭先生、黃景輝先生及簡家榮先生
獲委任為中聯執行董事，由二零零四年三月十二日起生效。同日起，施熙德女士獲委
出任中聯之公司秘書，以接替於該日辭任之李崇潔女士。

更改中聯之股份登記分處

中聯董事欣然宣佈，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已獲委任為中聯之香港股份登記分處，
由二零零四年三月十六日起生效。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之地址、電話及傳真號
碼如下﹕

香港
皇后大道東183號
合和中心
17樓1712-1716室
電話﹕2862 8628
傳真﹕2865 0990/2529 6087

於二零零四年三月十五日或之前，有關中聯股份之過戶登記申請應送交登捷時有限公
司，地址為香港灣仔告士打道56號東亞銀行港灣中心地下，而由二零零四年三月十六
日起，則應送交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二零零四年三月十六日起（包括該日），
存於登捷時有限公司而未領取之股票，須於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領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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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改中聯之名稱

中聯股東已通過中聯改名為「Hutchison Global Communications Holdings Limited」（中文名
稱改為「和記環球電訊控股有限公司」，以資識別）之特別決議案，其經核證之副本將於
二零零四年三月十二日向百慕達公司註冊處存檔，預期新英文名稱將於二零零四年三
月十二日（百慕達時間）登記於百慕達公司註冊處之登記冊上後生效。

建議更改中聯名稱之影響

建議更改中聯之名稱不會影響股東之任何權利。現存所有印有中聯之股票可繼續作為
改用新名稱之中聯股份擁有權之憑證而毋須因改用新名稱生效而更換，仍可有效用作
買賣、交收及登記。

中聯股票
股東如欲將現時持有之中聯股票更換為同等股數印有中聯新名稱之股票，可於二零零
四年三月十二日起一個月期間於二零零四年三月十五日或之前，將所持現有中聯股票
送交中聯之香港股份登記分處登捷時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灣仔告士打道56號東亞銀
行港灣中心地下，而由二零零四年三月十六日起（包括該日），則可送交香港中央證券
登記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皇后大道東183號合和中心17樓1712-1716室，更換股票之費
用由中聯承擔。於二零零四年四月十一日後，股東更換現時所持中聯股票須自行承擔
費用。

中聯新名稱登記於百慕達公司註冊處之登記冊後任何新股票將以新名稱發出。

有關中聯股份以新名稱在聯交所買賣之生效日期及安排，中聯將另行公佈。

和黃之關連交易
根據上市規則，貸款以及和記企業給予和記環球電訊之無抵押貸款額（最高達港幣34億
元）構成和黃之關連交易。由於貸款以及該貸款額合計作為和黃之關連交易低於上市規
則第14.25(1)條有關小額交易豁免規定之限額，因此，和黃股東可參閱該公佈所載有關
貸款及該貸款額之詳情，有關詳情亦會按照上市規則第14.25(1)(A)至(D)條載於和黃下次
刊發之年報及賬目中。

承董事會命 承董事會命 承董事會命
和記黃埔有限公司 長江實業（集團）有限公司 中聯系統控股有限公司

公司秘書 公司秘書 （將改名為HUTCHISON GLOBAL
施熙德 楊逸芝 COMMUNICATIONS

HOLDINGS LIMITED）
行政總裁兼執行董事

盧哲群

香港，二零零四年三月十二日
和黃董事對本公佈所載全部資料（關於中聯集團及長實集團之資料除外）之準確性共同及個別
承擔全部責任，並在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確認，就彼等所知，於本公佈內所表達之意見（有
關中聯集團及長實集團者除外），乃經審慎周詳考慮後始行作出，而本公佈所載資料並無遺
漏其他事實（有關中聯集團及長實集團者除外），致使本公佈所載之任何陳述（有關中聯集團
及長實集團者除外）有所誤導。
長實董事對本公佈所載全部資料（關於和黃集團及中聯集團之資料除外）之準確性共同及個別
承擔全部責任，並在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確認，就彼等所知，於本公佈內所表達之意見（有
關和黃集團及中聯集團者除外），乃經審慎周詳考慮後始行作出，而本公佈所載資料並無遺
漏其他事實（有關和黃集團及中聯集團者除外），致使本公佈所載之任何陳述（有關和黃集團
及中聯集團者除外）有所誤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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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聯董事對本公佈所載全部資料（關於和黃集團及長實集團之資料除外）之準確性共同及個別
承擔全部責任，並在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確認，就彼等所知，於本公佈內所表達之意見（有
關和黃集團及長實集團者除外）乃經審慎周詳考慮後始行作出，而本公佈所載資料並無遺漏
其他事實（有關和黃集團及長實集團者除外），致使本公佈所載之任何陳述（有關和黃集團及
長實集團者除外）有所誤導。
*　僅供識別

請同時參閱本公佈於信報二零零四年三月十五日刊登的內容。


